附件3

昆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五华大队执法站所外观标识维修和规范服务商
公开比选申请材料说明

一、总体要求
有意参与本项目的申请人须准备比选申请材料的纸质版（须制作文件目录，密封并在外加盖公章）和电子版（PDF彩色扫描件的存储光盘或U盘，须制作文件目录并与纸质版一并密封）各一份。
比选申请材料格式不限。比选评审结束后，不再退回各申请人提交的比选申请材料。
二、比选材料内容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[bookmark: _GoBack]包含但不限于：
    1.申请人证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    2.报价。
3.服务保障力量材料。
4.服务质量、保密承诺。
    5.廉洁管理措施及承诺。
6.有关经营业绩证明材料。
7.比选公告中要求的其他材料。
8.申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以上材料须加盖本单位公章（电子版为加盖公章的PDF扫描件），否则视为无效比选申请材料不予受理。
三、无效比选材料情况说明（符合性审查）
1.未按照比选公告要求提供比选申请材料的。
2.所提供的比选材料不具备比选公告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。
3.比选材料实质性内容不全的，字迹辨认不清的，未按照要求加盖本单位公章的。
4.比选申请材料中含有采购单位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。
5.有证据表明比选申请人串标的。
6.经核实，提供虚假资料以谋取成交的。
7.法律、法规和本次公告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。


- 1 -

